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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上市公司名称：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姓名：黎江 
联系方式：010-85130956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11 层 

保荐代表人姓名：贺立垚 
联系方式：010-86451072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景辉街 16
号院 1 号楼泰康集团大厦 11 层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346

号文”批准，同意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长盈通”）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本次公司发行新股的发行价为 35.67 元/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 83,944.15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 8,420.87 万元（不含增值税）后，实

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75,523.28 万元。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22 年 12 月 12 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

荐机构”）担任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由中信建投证券

完成持续督导工作，出具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 

一、持续督导工作情况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1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协助和督促上市公

司建立相应的内部制度、决策程序及内控机制，

以符合法律法规和本规则的要求，并确保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知晓其在本规则下的

各项义务。 

保荐机构已协助和督促上市公司建立

相应的内部制度、决策程序及内控机

制，以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规则的要

求，并确保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

技术人员知晓其在上市规则下的各项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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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2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持续督促上市公司

充分披露投资者作出价值判断和投资决策所必

需的信息，并确保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公平。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对上

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公告文件提供必要的指导

和协助，确保其信息披露内容简明易懂，语言

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保荐机构、保荐代

表人应当督促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告知并督促其不得要求或

者协助上市公司隐瞒重要信息。 

保荐机构已对上市公司制作信息披露

公告文件提供必要的指导和协助，确保

其信息披露及时，内容简明易懂，语言

浅白平实，具有可理解性，并督促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3 

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作出承诺

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其对承诺

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式及时间、履约能力

分析、履约风险及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

施等方面进行充分信息披露。保荐机构、保荐

代表人应当针对前款规定的承诺披露事项，持

续跟进相关主体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督促相

关主体及时、充分履行承诺。上市公司或其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披露、履行或者变更承诺

事项，不符合法律法规、本规则以及本所其他

规定的，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应当及时提出

督导意见，并督促相关主体进行补正。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等不存在未履行承诺的

情况。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已对承诺事项的具体内容、履约方

式及时间、履约能力分析、履约风险及

对策、不能履约时的救济措施等方面进

行充分信息披露。 

4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上市公司积极

回报投资者，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

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制度。 

保荐机构已督促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

资者，建立健全并有效执行符合公司发

展阶段的现金分红和股份回购制度。 

5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持续关注上市公司

运作，对上市公司及其业务有充分了解；通过

日常沟通、定期回访、调阅资料、列席股东会

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和股票交易情

况，有效识别并督促上市公司披露重大风险或

者重大负面事项。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

核实上市公司重大风险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完整。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的，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发

表意见予以说明。 

保荐机构已持续关注上市公司运作，对

上市公司及其业务有充分了解；通过日

常沟通、定期回访、调阅资料、列席股

东会等方式，关注上市公司日常经营和

股票交易情况。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风

险或者重大负面事项。 

6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出现严重异常波动的，保荐

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上市公司及时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本持续督导期间，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

未出现该等事项。 



 3 

序号 工作内容 持续督导情况 

7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督促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履行其作出的股份减持承诺，关注前述主体

减持公司股份是否合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

情况。 

保荐机构已督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履行其作出的股份减持承诺，并持续

关注前述主体减持公司股份是否合规、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等情况。 

8 
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应当关注上市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况，督促其合理使用募集资金并

持续披露使用情况。 

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专户

存储、募集资金的使用以及投资项目的

实施等承诺事项进行了持续关注，督导

公司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及募

集资金监管协议，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出

具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

项核查报告。 
 

二、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未发现长盈通存在重大问题。 

三、重大风险事项 

在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主要的风险事项如下： 

（一）技术研发创新风险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由光纤环器件及特种光纤构成，部分特种光纤及光纤

环器件技术发展水平尚不及境外市场水平。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的主要风险是未

能正确判断未来技术、产品以及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导致研发方向偏离市场需求

或研发项目失败，可能会对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二）核心技术人员流失风险 

持续保持技术创新和市场竞争优势的基础与关键是核心技术研发团队的稳

定与发展壮大。随着行业内人才竞争日趋激烈，若未来公司未能提供更好的发展

平台、激励机制、福利待遇和工作环境等，可能导致公司出现核心技术人员流失

或无法继续吸引所需高精尖人才，进而对公司研发创新以及核心竞争力带来不利

影响。 

（三）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公司的产品主要运用于军用惯性导航领域，对军工客户的销售占比较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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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客户为光纤陀螺行业技术实力领先的知名军工企业或科研院所。受军工配套行

业和惯性导航市场特点影响，存在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若未来与客户合作情

况发生不利变化或客户经营及资信情况发生变化，并且公司未能及时开发新客户，

则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收入季节性变动风险 

公司主要客户为央企下属军工科研院所，最终使用客户主要为军队，产品销

售进度受军工客户采购生产计划及管理流程等因素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一般

在下半年特别是第四季度占比较高，而第一季度占比较低，可能出现不同期间主

营业务收入波动较大的情况，存在收入季节性变动的风险。 

（五）测试设备及备件进口依赖风险 

公司目前特纤生产测试方面的关键设备，如几何测试仪，光学测试仪等设备

以及现有设备的备品备件目前主要依赖进口，若未来国外公司对公司限制进口，

且公司未及时做好国产化替代方案，可能会造成现有设备无法使用，以及限制进

一步发展的可行性，则可能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订单交付造成不利影响。 

（六）主要经营资质延续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从事武器装备等军品生产活动应当申请取得法律法规规定的

相关资质证书。根据相关要求，上述资质在有效期到期后需重新申请认证或许可。

公司拥有从事军工业务相关的必要资质，若公司未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重大

泄密事件或相关产品质量未达标准等情况，可能导致公司丧失相关资质证书或资

质证书到期后未能持续取得，使公司生产经营面临重大风险。 

（七）应收款项和存货风险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 45,612.49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

比例为 40.54%，应收账款余额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132.18%，应收账款余

额占当期营业收入比例较高。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一年以内应收账款

余额占比为 63.47%。未来若相关债务人财务状况出现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出现拖

延付款等情况，或与相关方合作出现不利变化，公司可能面临应收款项收回风险

和大额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风险，进而对公司运营状况和现金流产生影响。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 11,352.72 万元，占流动资产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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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9%，公司存货跌价准备为 344.36 万元，占存货余额的比例为 2.94%。若

未来市场环境发生不利变化，使得公司存货积压，可能导致公司存货跌价准备大

幅增加，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八）行业风险 

公司的核心产品是应用于光纤陀螺的光纤环及其主要材料保偏光纤，光纤陀

螺广泛应用于重要军工领域。公司主要客户为军工研究院所单位，最终用户为军

方，因此公司经营业绩与军工行业政策变化有密切的关系，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

变化、国防预算、国防建设整体规划以及相关军工研究院所单位的需求采购计划

变化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产生较大影响。未来若国防预算及国防建设整体规

划等因素出现较大的变化，可能会导致公司的订单及收入大幅波动的情况，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九）宏观环境风险 

公司的光纤环及特种光纤产品主要应用于军用惯性导航等领域。除军事领域

外，光纤环和特种光纤在工业设备、通信、电力、交通、地质勘探等民用产业领

域亦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上述领域波动与宏观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关联性。未来

公司将进一步提高民用市场渗透率，扩大市场占有率。若未来宏观经济波动导致

相关领域市场需求发生不利变化，可能会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十）规模扩大引致的管理风险 

随着公司资产、业务、机构和人员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公司整体规模会迅速

扩大，将增加公司经营管理的难度。未来若公司的治理模式和水平未能及时根据

公司和外部变化情况进行调整，可能会对公司经营管理和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十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皮亚斌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相对较低。公司股东科工资

管、金鼎创投等已出具承诺，不谋求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科工资管为承诺出具

五年内）。未来若公司其他股东通过增持股份谋求影响甚至控制公司，可能会对

公司管理团队和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公司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

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四、重大违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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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持续督导期间，长盈通不存在重大违规事项。 

五、主要财务指标的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2025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2023 年 

营业收入 397,976,011.92 330,757,115.37 20.32 220,183,692.62 

利润总额 24,430,680.26 16,155,744.75 51.22 14,085,97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928,779.21 17,941,394.15 33.37 15,562,769.64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 

12,465,233.05 9,360,319.53 33.17 -4,121,647.70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752,182.82 -33,569,229.27 不适用 20,623,714.44 

主要会计数据 2025 年末 2024 年末 
本期末比上年

同期末增减

（%） 
2023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 
1,348,493,463.00 1,170,293,427.90 15.23 1,218,920,897.03 

总资产 1,956,250,338.41 1,487,315,396.27 31.53 1,372,624,433.85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主要财务指标 2025 年 2024 年 
本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2023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1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15 26.67 0.1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 0.08 25.00 -0.0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9 1.51 增加 0.48 个百分点 1.2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4 0.79 增加 0.25 个百分点 -0.33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12.69 10.24 增加 2.45 个百分点 15.24 

2025 年，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变动的原因如下： 

1、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 31.53%，主要原因系公司报告期内并购生

一升公司。 

2、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20.32%，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5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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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3.3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33.17%，主要原因系光纤陀螺用光纤环（惯性导

航用途）及水听器用光纤环（深海探测用途）交付量增加，生一升子公司的无源

内连光器件产品拓宽公司民品市场，产线自动化和信息化改造保障制造过程的提

质增效。 

3、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752,182.82 元，较上年由

负转正，主要原因系公司回款较上年增加。 

六、核心竞争力的变化情况 

公司是国家工信部、湖北省经信厅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及工信部

认定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拥有较强的产品研发能力，专注于光纤

环相关微型产业链技术发展。公司在光纤环细分领域深耕多年，在产品质量管控、

管理实践创新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拓宽及丰富应用场景的同时，有效推动了

技术国产化替代。2025 年度，未发生导致公司核心竞争力受到严重影响的事件。 

七、研发支出变化及研发进展 

公司注重研发投入，持续提高公司技术壁垒和产品竞争力。2025 年公司研

发投入达到 5,050.90 万元，占营业收入的 12.69%，公司主要研发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预计总投资

规模 
本期投入

金额 
累计投入

金额 

1 光纤陀螺集成光子芯片研发 1,839.58 564.25 934.68 

2 
基于氮化硅与薄膜铌酸锂异质集成 HPIC 光

芯片及 SIP 电芯片的第三代光纤陀螺研发 
1,342.22 299.71 299.71 

3 面向“能、感、信”应用的微结构光纤研究 753.57 363.34 363.34 

4 系列自动绕制工程化设备开发 696.55 396.02 396.02 

5 耐高温传感光纤的研制 597.73 360.79 541.86 

6 光纤陀螺及系统应用研究开发 593.28 252.51 279.94 

7 基于地震监测的超大光纤环及配套技术研究 558.66 293.37 293.37 

8 基于干涉法的光纤色散测量系统研究 492.82 266.64 266.64 

9 宽波段可调谐/超连续谱超快光源开发 479.54 143.02 143.02 

10 面向超快激光的保偏大芯径掺杂光纤开发 410.83 338.33 338.33 

八、新增业务进展是否与前期信息披露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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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适用。 

九、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及是否合规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总额 839,441,514.48 

减：发行费用总额 84,208,667.01 

募集资金净额 755,232,847.47 

加：自有资金账户支付的发行费用 25,123,383.74 

2022 年 12 月 5 日收到的募集资金净额 780,356,231.21 

减：募集资金累计使用金额 759,534,138.97 

其中：购买银行及券商理财总额 114,000,000.00 

购买大额存单 80,000,000.00 

补充流动资金总额 250,000,000.00 

募投项目支出金额（含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267,528,774.35 

支付的发行有关的直接相关费用（含置换发行费用的金额） 25,151,685.63 

使用超募资金回购股份 22,853,678.99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37,258,619.70 

减：大额存单提前垫付利息
注 1 11,341,763.89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46,738,948.05 

注1：大额存单提前垫付利息是公司受让大额存单时，支付原持有人持有大额存单期间的对

应利息，赎回大额存单时即可收回。 

公司 2025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制度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

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公司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十、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质押、冻结及

减持情况 

2025 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

员的持股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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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职务 
年初持股

数 
年末持股

数 
年度内股份增减

变动量 
增减变动原因 

皮亚斌 董事长、总裁 23,821,850 23,821,850 - / 

邝光华 董事、副总裁 - 43,201 43,201 股权激励归属 

廉正刚 董事、核心技术人员 793,000 779,393 -13,607 
减持、股权激

励归属 

曹文明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 32,393 32,393 股权激励归属 

江斌 董事 - 11,000 11,000 股权激励归属 

徐知芳 核心技术人员 - 8,655 8,655 股权激励归属 

合计 / 24,614,850 24,696,492 81,642 /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持有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十一、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持续督导跟踪报告出具之日，不存在保荐机构认为应当发表意见的其

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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